蕉岭县供水服务中心供水扩建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行验收公示

2026年3月22日，蕉岭县供水服务中心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令第682号）和《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等，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相关规定，自主组织“蕉岭县供水服务中心供水扩建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进行自主验收会”，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蕉岭县供水服务中心（建设单位）、广东水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代表及评审专家3名等人员，并组成验收组。验收组经现场勘踏、现场查阅并核实了相关材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本次验收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提出材料补充、整改要求和后续环保工作建议，截至2026年4月23日，已全部完成，经本公司自查，认为本次验收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主验收相关要求，现将本次验收项目验收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期：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25日

公示地点：蕉岭县人民政府网站

建设单位：蕉岭县供水服务中心

建设地址：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横岗村直径水厂东、北面
联系电话：0753-7883491

联系人：钟工
